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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资规发〔2026〕11号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废止《关于实施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〉有关问题的意见》的通知

湖南湘江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，各区县（市）、经开区征地服务机构（征地服务中心），各区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、直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    
因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》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》已废止，为进一步规范长沙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，确保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合法合规、衔接顺畅，经研究，决定废止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《关于实施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〉有关问题的意见》的通知（长资规发〔2024〕46号）。
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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